关于征集姑苏区中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服务机构的公告

依据民政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全面启动实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的通知》要求，姑苏区即将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向中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工作，对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向中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参与机构，具体事项明确如下：

一、申报条件
（一）提供住养服务的养老机构（长期服务、喘息服务、日间托养）

1.依法办理登记并在民政部门备案，承诺严格执行法律法规及《养老机构服务安全基本规范》（GB38600—2019）等强制性标准要求；
2.具有收住中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的服务能力（指具备足够的护理型床位，采取养老机构内设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养老服务或养老机构、医疗卫生机构签约合作等方式提供医养结合服务）；

3.自愿参与、信誉良好，近一年内未被纳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

（二）提供社区服务的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喘息服务、日间托养）

1.依法办理登记，经营范围或业务范围包括养老服务；

2.具有为中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提供相应服务的能力（指具备足够的护理型床位、采取与医疗卫生机构签约合作等方式提供医养结合服务）；

3.自愿参与、信誉良好，近一年内未被纳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

（三）提供居家上门的养老服务机构（含具有相应服务能力的家政、物业企业、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等）

1.应依法办理登记，经营范围或业务范围应包括养老服务；

2.具有为中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提供相应服务的能力（指提供居家上门的服务人员具备与服务相适应的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或养老护理员培训证书等）；

3.自愿参与、信誉良好，近一年内未被纳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

（四）提供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专业机构

1.符合《老年人能力评估规范》（GB/T 42195-2022）中第5.1评估环境、5.2评估主体的相关规定；

2.依法登记、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企业、事业单位或社会组织；

3.能够独立开展老年人能力评估工作，无《江苏省养老服务市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管理实施办法》中明确的名单列入以及其他失信、违规违法等情形；

4.不得与根据评估结果提供养老服务及补贴的养老服务组织之间存在关联或利益关系；

5.评估机构应至少配备4名专（兼）职评估人员，以及不少于1名专（兼）职管理人员及技术支持人员；

6.评估人员应具有全日制高中或中专以上学历，有5年以上从事医疗护理、健康管理、养老服务、老年社会工作等实务经历并具有相关专业背景；

7.评估人员需持有人社部门颁发的老年人能力评估师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民政部门组织或委托组织的老年人能力评估师培训考核合格证书，未按规定取得相应资格的人员不得从事老年人能力评估工作。

二、申报材料
按顺序每份装订成册，加盖单位公章，全套盖章纸质申报材料须扫描PDF电子版一并提交姑苏区民政和卫生健康局，申报材料不予退回。

1.姑苏区向中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参与机构申请表（附件1）；
2.机构基本情况介绍；

3.参加电子消费券核销的服务项目信息备案表（附件2，申请机构请填写对应的备案表格）；
4.在有效期内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和银行开户许可证复印件各一份。

5.提供2025年1月1日以来本机构在职员工缴纳社保的证明。

6.查询“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下载的《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公共信用信息报告》。

7.诚信承诺书（附件3）。
8.能够证明本机构具备申报条件中相关资质的其他材料。

三、其他要求

1.参与机构应具备使用“民政通”微信小程序或 APP 等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相关信息系统的能力，承诺严格保护老年人个人信息安全，及时完成服务信息上传、消费券核销、支付结算等工作。

2.参与机构应具备补贴垫资能力和及时退回补贴资金的能力，自愿先行垫付补贴资金，接受补贴资金的兑付周期；具备开具发票的资格和能力，具备依法缴纳税收及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3.参与机构应全过程接受监管、检查和审计，对补贴资金安全负直接责任，若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依法依规处理。

4.参与机构应加强自律，做到诚信守法经营，明码标价床位费、护理费、服务费等各项费用，不得出现先涨价后补贴、变相涨价、虚假交易、发布虚假或误导性信息等侵犯老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不得做有违消费者意愿的行动，一经发现，立即取消参与资格。

5.符合国家、省、市规定的其他要求和条件。

四、申报流程
1.申报机构应于2026年2月10日（周二）17:00前按上述要求向姑苏区民政和卫生健康局老龄服务处提交申报材料：（1）线下提交纸质版申报材料：姑苏区平川路510号1号楼808室，联系电话：0512-68727808；（2）线上提交PDF版申报材料：邮箱mwj_llfwc@gusu.gov.cn。姑苏区民政和卫生健康局将分批次进行资格审核。逾期报名的，后续分批次受理。

2.姑苏区民政和卫生健康局汇总确认参与机构，并将名单向社会公示。

3.姑苏区民政和卫生健康局对参与机构实施动态管理。在此次征集工作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组织开展参与机构的调整和补录工作。

4.本征集公告最终解释权归姑苏区民政和卫生健康局所有。



